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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30� � �证券简称：宏力达 公告编号：2022-017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5,785,5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5,785,5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8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78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辉先生主持。 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并

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政策，本次股东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采取了网络投

票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沈骁虓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除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外，副总经理

袁敏捷女士、财务总监张占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赖安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

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3,449 99.9967 2,140 0.003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782,837 99.9958 2,752 0.004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1年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1,638,329 99.9816 2,140 0.0184 0 0.0000

7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1,637,717 99.9763 2,752 0.023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9、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上述议案已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乔营强、唐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2-040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22年5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24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

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向荣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张婉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和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黄振华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生效。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和董事

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投票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28�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2-041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

任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婉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黄振华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一、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及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于2022年5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张婉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张婉女士具备担任副总经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任职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张婉女士担任副总经理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及公司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于2022年5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决定聘任黄振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黄振华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生效以后，公司

董事长向荣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同时因工作安排调整，黄振华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黄振华先生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相关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黄振华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28-85003688

联系传真：028-85003588

电子邮箱：zqb@cdlq.com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177号中海国际中心B座9楼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

副总经理简历：

张婉女士，中国国籍，生于1989年4月，硕士研究生学历。 张婉女士历任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裁、四川腾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被提

名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婉女士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董事会秘书简历：

黄振华先生，中国国籍，生于1978年10月，硕士研究生学历。 黄振华先生历任成都博瑞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办主任、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董办主任，现任公司证券部

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振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

被提名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振华先生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688319� � � � � � �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2-019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1,604,450�股，占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欧林生物” ）总股本数的比例为62.08%，限售期均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5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比例为1%。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47,551,450股，占公司总股本

数的比例为 61.08%。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8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1年4月21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1397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0,530,000股，并于2021年6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

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405,265,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372,507,87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2,757,126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包含战略配售股）。其中，战

略配售限售股股东1名，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4,053,000股；除战略配售股

份外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63名，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47,551,450股。 上

述限售股股东共计64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251,604,45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2.08%，

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2年6月8日起

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

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承诺如下：

(一)�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泰昌集团和张渝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

2、本承诺人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原则上本承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

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

除外。

3、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转让首发

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

本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4、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

(二)�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胡成、陈爱民、董事卢陆、高级管理人员马恒

军、谭勇、吴畏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承诺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若本承诺人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继续遵守本

款规定，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3、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则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本承诺人承诺，本承诺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除遵守第1条及第2条的规定外，每年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因司法强制执行、继承、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本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亦需遵守前述

承诺，即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承诺人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原则上本承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

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

除外。

6、本承诺人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承诺人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承诺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7、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

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8、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9、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且不会因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所获增值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承

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

10、本承诺函表述所使用的“任职” 、“离职” 中的职位均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职位，不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之外的其他职

务。 ”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李洪光、陈道远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

2、公司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公司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本承诺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若本承诺人在前述锁定期届满期间内离职的，应当继续遵

守前款承诺。公司盈利后，本承诺人如在盈利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

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二章第四节的其他规定。

3、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则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4、本承诺人承诺，本承诺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除遵守第1条及第2条的规定

外，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因司法强制执行、集成、遗赠、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本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亦需遵

守前述承诺，即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5、自本人所持有的欧林生物首发前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

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本承诺人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

总数的5%，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原则上本承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

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

除外。

7、本承诺人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在本承诺人减持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承诺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

8、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

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9、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10、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且不会因本承诺人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所获增值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承

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承诺人将依法赔偿并承担相应责任。

11、本承诺函表述所使用的“任职” 、“离职” 中的职位均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职位，不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之外的其他职

务。 ”

(四)�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

2、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

诺人转让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归公司所有。

3、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

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

(五)�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有关承诺如下：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管计划为

广发原驰·欧林生物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配

售1号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张晓平因解除婚姻关系进行财产分割财产，将其所持欧

林生物首发限售股的50%，即436,900股，占欧林生物总股本的0.11%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

过户至其原配偶周昌铭名下， 该过户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备案。

周昌铭获得上述股份后，将继续严格履行原承诺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持续督导机构。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以及股东承诺内容；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止，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得

到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欧林生物本次首次公开发行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51,604,45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2.08%，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5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比例为1%。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47,551,450股，占公司总股本

数的比例为61.08%。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6月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泰昌集团有限公司 25,893,040 6.39% 25,893,040 0

2 张渝 23,146,860 5.71% 23,146,860 0

3 王保林 15,754,750 3.89% 15,754,750 0

4 邹龙 14,994,000 3.70% 14,994,000 0

5 上海联寰生实业有限公司 11,900,000 2.94% 11,900,000 0

6

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医药产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1,106,610 2.74% 11,106,610 0

7 辛懿 8,780,840 2.17% 8,780,840 0

8 陈爱国 7,878,650 1.94% 7,878,650 0

9

厦门水木天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89,000 1.75% 7,089,000 0

10 童雯雯 6,793,540 1.68% 6,793,540 0

11 谢兆林 6,674,200 1.65% 6,674,200 0

12 胡成 6,666,125 1.64% 6,666,125 0

13 成都磐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273,000 1.55% 6,273,000 0

14 唐泽仪 6,030,665 1.49% 6,030,665 0

15 项丽 5,661,340 1.40% 5,661,340 0

16 贺维 5,519,900 1.36% 5,519,900 0

17 阮绿山 5,227,500 1.29% 5,227,500 0

18 奚正强 5,225,800 1.29% 5,225,800 0

19 刘力田 5,225,800 1.29% 5,225,800 0

20 吴文凯 5,051,720 1.25% 5,051,720 0

21 马恒军 4,649,840 1.15% 4,649,840 0

22 钟钢 4,352,000 1.07% 4,352,000 0

23 孙冰 3,740,000 0.92% 3,740,000 0

24

深圳市东亚长利中心三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3,597,200 0.89% 3,597,200 0

25 邹赐光 3,570,000 0.88% 3,570,000 0

26

新余富恩德蓉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890,000 0.71% 2,890,000 0

27 黄珂 2,774,060 0.68% 2,774,060 0

28 卢树丰 2,612,900 0.64% 2,612,900 0

29 毛明川 2,558,670 0.63% 2,558,670 0

30 胡泉 2,550,000 0.63% 2,550,000 0

31 曾景平 2,162,060 0.53% 2,162,060 0

32 杨杰 1,701,530 0.42% 1,701,530 0

33 胡波 1,700,680 0.42% 1,700,680 0

34 李小蝶 1,700,000 0.42% 1,700,000 0

35 江静 1,648,830 0.41% 1,648,830 0

36 正欣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60,000 0.34% 1,360,000 0

37 刘晨 1,275,000 0.31% 1,275,000 0

38 西藏比邻医疗科技产业中心（有限合伙） 1,190,000 0.29% 1,190,000 0

39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20,000 0.25% 1,020,000 0

40 宁波珑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2,000 0.23% 952,000 0

41 张晓平 436,900 0.11% 436,900 0

42 曾湘黔 850,000 0.21% 850,000 0

43 胡祖华 850,000 0.21% 850,000 0

44 延华 816,000 0.20% 816,000 0

45 唐光平 731,000 0.18% 731,000 0

46 邓泽勋 629,000 0.16% 629,000 0

47 冯浩 510,000 0.13% 510,000 0

48 梁爽 510,000 0.13% 510,000 0

49 尹羡 340,000 0.08% 340,000 0

50 谭勇 277,440 0.07% 277,440 0

51 李洪光 277,440 0.07% 277,440 0

52 珠海康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6,780 0.06% 226,780 0

53 陈爱民 208,080 0.05% 208,080 0

54 卢陆 208,080 0.05% 208,080 0

55 陈道远 204,000 0.05% 204,000 0

56 吴畏 204,000 0.05% 204,000 0

57 王凤岐 170,000 0.04% 170,000 0

58 石智刚 170,000 0.04% 170,000 0

59 刘坚 170,000 0.04% 170,000 0

60 成都聚交锦和商贸有限公司 170,000 0.04% 170,000 0

61 陈文 138,720 0.03% 138,720 0

62 卢旭东 119,000 0.03% 119,000 0

63 周昌铭（注2） 436,900 0.11% 436,900 0

64

广发原驰·欧林生物战略配售 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4,053,000 1.00% 4,053,000 0

合计 251,604,450 62.08% 251,604,45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合计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注2：公司上市后，首发限售股东张晓平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将其持有的436,900股过

户至周昌铭名下。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 4,053,000 12

2 首发限售股 247,551,450 12

合计 251,604,450 -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31日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证券代码：601866 公告编号：2022-036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发” 或“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出售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中远海运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1）。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本次股权出售涉及的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根据公司与本次股权出售受让方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的约

定，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价格以具备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

构备案确认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 如果上述评估结果在备案过程中有

调整，则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格将根据履行备案程序后确认的评估值进行相应调整。

2022年5月27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对中远海运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 备案结果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一

致。 《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价格不涉及调整。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发 股票代码：601866� � � � � �公告编号：2022-037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东方富利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利” ）。

2、本次担保金额：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本次为

被担保人东方富利向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永隆” ）申请5000万美元流

动资金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担保余额情况：本公司对被担保人东方富利

的担保余额为3.63亿美元。

3、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4、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5、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

形，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方富利拟向招商永隆申请5000万美元流动资金贷款， 本公司通过向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为该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自2021年7月1日起一年内，本公司可为被担保人东

方富利提供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的担保，包括存在以下情形：

（1）东方富利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

提供的担保；

（4）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5）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以上。

本次担保前，本公司对被担保人东方富利的担保余额为3.63亿美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6.37亿美元。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对被担保人东方富利的担保余额为4.13亿美元、可用担保

额度为5.87亿美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1.名称：东方富利国际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地点：香港

4.主要负责人：李兵

5.注册资本：1.4亿元港币、2.92亿美元

6.经营范围：船舶租赁

7.财务状况：

截止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6.78亿美元，净资产6.27亿美元，流

动负债总额8.8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0.51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76.59%；2021年营业收入

为1.37亿美元，净利润为0.44亿美元。

截止2022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36亿美元，净资产6.52亿美

元，流动负债总额7.54亿美元，负债总额为18.84亿美元，资产负债率为74.29%；2022年1-3

月份营业收入为0.49亿美元，净利润为0.21亿美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方富利因业务发展和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 拟向招商永隆申请5000万美元流动

资金贷款，本公司通过向邮储银行申请开立备用信用证，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银行借款融资可以为东方富利及时补充营运资金，保证其平稳发展。 东方富利属

于公司100%全资子公司，该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审议情况及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自2021年7月1日起一年内，本公司可为被担保人东

方富利提供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的担保。 本次担保在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的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61.65亿美元和159亿人民币；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2.21亿美元和31.09亿人民币，共计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约为18.62%，净资产比例约为75.53%。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52.65亿美元和104亿人民币；本公司累计实际对控股

子公司担保余额为29.11亿美元和31.09亿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比例约

为17.05%，净资产比例约为69.18%，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七、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3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2-087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2年5月27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997万股

2022年5月30日，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以下简称“本次授予” ）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为2022年5月6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

此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发表了核查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相

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2022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22-068的 《四

川路桥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本次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授予日为2022年5月6日。

2、授予数量：授予数量为：2,997万股。

3、授予人数：激励对象308人。

4、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4.24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308名，该等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如下：

首次激励对象

获授权益数量（万

股）

占首次权益授予总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308人）

2,997 100% 0.63%

合计 2,997 100% 0.63%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

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年。

激励对象自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24个月内为限售期。 在限售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

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限售，不得转让、不得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对象因

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等股份同时按本激励计划进行锁定。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

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限售期

满且业绩条件达标时，将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批解除限售，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 40%、

30%、30%。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首次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获授

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三、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验资报告（XYZH/2022CDAA60627）显示：

1、截至2022年5月12日止，本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为2,997万股，授予价格为4.24元/股，授予所得资金合计人民币127,072,800.00元。

2、 截至2022年5月12日止， 本公司已收到上述30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合计

127,072,800.00元，其中股本29,970,000.00元，资本公积97,102,800.00元。 上述款项缴

存与本公司开立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账号为631638801的人民

币账户。

3、经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本公司股本为人民币4,804,943,889.00,元，占变更后

注册资本的100.00%，本次新增的股本29,970,000.00元，占变更后注册资本的0.62%。

四、本次授予股份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部分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97万股已于2022年5月27日完成登

记，公司于2022年5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完成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 公司股份总数为4,774,973,889股，2022年5月17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道集团” ）发来的《关于

增持股份超过1%的函》， 截至来函当日， 控股股东蜀道集团持有的股份数为3,297,876,

523股，持股比例为69.07%；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为4,804,943,

889股，蜀道集团的持股比例约为68.6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授予未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3,152,000 1.32% 29,970,000 93,122,000 1.94%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11,821,889 98.68% - 4,711,821,889 98.06%

合计 4,774,973,889 100% 29,970,000 4,804,943,889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完全具备上市条件。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997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认授予日向激励对

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总费用为17,832.15万元， 前述费用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

财务成本在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每年按解除限售的比例摊销。 具体见下表：

授予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997 17,832.15 4,458.04 6,687.06 4,309.44 1,931.82 445.80

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

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0日


